
阿成与阿梅在2018年协议离婚，双方

育有两子女。当时约定8岁的小正和7岁

的小青均由父亲阿成直接抚养。双方离

异后，两子女与阿成同住，爷爷奶奶均已

去世。

2024年 2月，当地妇联干部收到村民

反映称，小正、小青疑似遭遇家暴。经上

门家访，发现两子女身上确有伤痕，且无

人看管，阿成在酒后殴打了两子女。

据了解，阿成从半年前开始染上了酗

酒的恶习，经常因小事打骂小正和小青。

村委会、妇联多次联系阿梅未果，为保障

两子女的人身安全，村委会遂代为向法院

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当地妇联亦支

持该申请。

结果：法院收到申请材料后，立即开

启绿色通道快速立案，经审查村委会提供

的公安机关报警回执、行政处罚决定书、

妇联情况说明等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

述，认定阿成对小正、小青实施的家庭暴

力，严重侵犯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法院裁定，禁止阿成对两子女实施家

庭暴力，禁止阿成骚扰、跟踪、接触两子女。

判后，法院第一时间将该人身安全保护令送

达给当地派出所、村委会、妇联组织，提醒相

关部门密切关注小正、小青的人身安全并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同时，法院依法向阿成、阿梅发出《家

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及时纠正错误行为，正确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经法院与村委会、妇联等多方合

力，最终促使阿成、阿梅就变更子女的抚

养权问题达成协议，双方约定两子女变更

由母亲阿梅抚养，阿成支付抚养费等，两

子女生活恢复正常。

典型意义：本案中，人民法院加强与

公安、妇联、教育、村委会等部门协作配

合，通过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家

庭教育指导令》，加强调解和判后跟踪回

访力度，有效遏制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

力，敦促监护人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

为未成年人织密织牢反家暴防护网。

拍 案 惊 奇

父亲酗酒打娃还能继续养孩子？孩子想留在老家上学却被法院判回父母身边？父亲强占女儿征地
补偿款用于“抚养”？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涵盖了依法保护
未成年人受抚养权、名誉权、财产权、反家庭暴力等。

近年来，广东法院落实落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积极探索建立专业化家事少年审判机构，深化
与民政、公安、妇联等联动协同，建立健全诉调对接、家事调查、心理干预、判后帮扶、家庭教育指导、反家
暴预防及联动救助机制，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据了解，全省法院去年共发出家庭教育
令518份，与妇联等单位共建家庭教育指导站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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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17周岁的刘小某与刘某为父女关

系。刘小某的父母刘某与彭某签订了

《离婚协议》，二人约定女儿刘小某由父

亲刘某直接抚养，抚养费、教育费由双

方各负担一半，直至刘小某18周岁止。

父母离婚后，刘小某一直与爷爷奶

奶在老家生活居住，刘某与他人再婚并

搬迁至外市居住。因为刘某没有按约

定支付刘小某日常生活费用，导致刘小

某生活困难。但根据刘小某所在村委

会出具的证明显示，属于刘小某所有的

征地补偿款及年度分红款合计 6.73 万

元已存入刘某账户。

刘小某遂诉至法院，要求刘某返还

上述款项及利息。刘某辩称其作为刘

小某的监护人，有权收取刘小某的征地

补偿款和分红款，且相关款项已经用于

抚养刘小某。

结果：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款项系

刘小某所有的征地补偿款和分红款，应

为刘小某的个人财产。获得涉案款项

时刘小某已满 17 周岁，其明确要求自

行管理涉案款项，该行为与其年龄、智

力相适应，刘某应当尊重刘小某的意

愿，刘某擅自扣留该款项理据不足。

抚养孩子并支付抚养费是父母的

法定义务，刘某未经刘小某同意且未能

举证有其他特殊情况，即以子女的财产

用于填补其应承担的抚养费，实际是逃

避抚养责任，故对刘某关于涉案款项已

用于支付刘小某抚养费的抗辩意见不

予采纳，判决刘某向刘小某返还涉案款

项及相应利息。

典型意义：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

明确村集体分配给未成年人的征地款、

分红款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父母

不得违法扣留或处分，8周岁以上的未

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和智力

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利于切

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孩子“想留老家”实则沉迷游戏
法院“辨真意”判其回父母身边

■采写：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全小晴 孙欣

子女抚养
●父母分居孩子想留老家读书
●依据长期利益法院判回深圳

吴某与乔某于2013年同居，同年10
月生育一儿一女，两个子女一直随父母

在深圳生活、学习。

2023年 6月，乔某与吴某因感情不

和而分居，乔某未经吴某同意就将年满

10周岁的两子女带回外省老家生活，还

为二人办理了入学手续，交由乔某母亲

在老家照顾，乔某继续在深圳工作。

吴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子女

由吴某直接抚养，乔某支付抚养费等。

法院责令乔某将孩子带至深圳，经单独

询问两子女的意愿，两子女均表示想在

外省老家生活和学习，对吴某此前对他

们生活学习的管束存在抵触情绪。

此外，法官在与两子女的沟通过程

中，还发现两子女对电子网络游戏十分

熟悉，玩游戏已不受家长限制。

结果：法院审理认为，子女利益不

仅包括短期利益，还包括长期利益；不

仅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身心健康和情

感利益。

本案中，虽两子女明确表示愿意在

外省老家生活和学习，但在该意愿不足

以支持其留在外省老家将更有利于其

成长的情况下，应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

大化原则，对两子女的抚养权进行综合

判断。

故判决两子女由吴某直接抚养，乔

某应即时将两子女送回吴某身边，支付

抚养费并有权探望两子女等。判后，法

院持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双方主

动履行判决和实质性化解矛盾。经回

访，两子女在深圳的生活学习恢复平

稳，亲子关系得到改善。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在判断未成年

子女由谁直接抚养时，应当尊重8周岁

以上未成年子女独立表达的见解和真

实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无条件采纳，

应辩证看待其意愿。本案中，人民法院

综合考量父母双方的抚养条件、未成年

人表达意愿时心智是否成熟、未成年人

意愿形成的原因与背景、未成年人当下

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等多方面因素，

准确甄别未成年子女所表达意愿的真

正内心动机，从实质利于未成年子女利

益最大化的角度作出判决，对类案审理

具有参考意义。

财产权益 ●亲爹强占女儿征地款
●法院：抚养费需另算

■陈凤翔/绘图

家庭暴力
●父亲酗酒家暴子女
●抚养权变更为母亲


